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网”、“公司”、“上市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乐视网信息技术（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8】第 394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董事会及管理层予以高度重视，及时组织相关部门

及人员展开回复工作。公司现就《问询函》其他问题回复如下： 

一、问题 1：你公司于 2018 年 9月 24 日披露公告，乐视控股所持的乐融致

新股权由你公司第二大股东天津嘉睿（融创房地产关联方）拍卖所得。拍卖完

成后，天津嘉睿将持有乐融致新 46.0507%股权，你公司将失去对乐融致新控制

权；另外，你公司持有乐融致新股权已全部质押给融创房地产及其关联方。 

（1）明确披露乐融致新是否出表，并量化说明乐融致新出表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企业回复： 

截止目前，天津嘉睿已将拍卖成交价余款缴入法院指定账户，后续仍需法院

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若乐融致新出表后，处置日1之后乐融致新产生

的终端相关的资产、负债、净利润及现金流量将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上市公司合

并范围最终以审计机构意见为准。 

根据公司披露的《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营业收入（单位：元）  
2017 年度  2018 年 1-6 月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广告业务收入 501,737,415.90 7.14% 108,335,937.12 11.01% 

                                                 
1
 经法院裁定后，股权变更过户及工商变更等一系列手续完成时点为《企业会计准则》界定的丧失控制权时点，即为处置日。 



 

终端业务收入 2,520,405,892.37 35.88% 245,087,870.95 24.91% 

会员及发行业务收入 3,346,520,830.95 47.64% 619,074,441.07 62.93% 

付费业务收入 2,128,348,491.41 30.30% 382,859,951.46 38.92% 

版权业务收入 912,045,209.67 12.98% 122,455,527.35 12.45% 

电视剧发行收入 306,127,129.87 4.36% 113,758,962.26 11.56% 

技术服务收入 641,484,684.43 9.13% 1,486,501.73 0.15% 

其他业务收入 15,066,978.57 0.21% 9,790,262.79 1.00% 

合计  7,025,215,802.22 100.00% 983,775,013.66 100.00% 

 

营业成本（单位：元）  
2017 年度  2018 年 1-6 月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cdn 及带宽费 1,473,594,971.49 15.18% 122,472,196.61 8.32% 

工资及福利 524,286,306.22 5.40% 116,426,809.35 7.91% 

交通及通讯费 7,846,239.17 0.08% 2,542,015.77 0.17% 

摊提费用 3,100,237,387.97 31.94% 859,254,276.57 58.35% 

业务招待费 5,658,026.47 0.06% 1,789,376.39 0.12% 

办公费 9,697,689.42 0.10% 229,854.58 0.02% 

其他 41,071,080.82 0.42% 29,794,326.27 2.02% 

广告费用 424,307,302.72 4.37% 9,416,571.65 0.64% 

终端成本 4,016,250,371.80 41.38% 330,535,761.41 22.45% 

电视剧及衍生 103,760,649.53 1.07% - - 

合计  9,706,710,025.61 100.00% 1,472,461,188.60 100.00% 

据公司初步模拟测算统计，如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合并范围不包含乐融致新，

该模拟测算情况下上市公司与乐融致新相关的广告、会员、CDN 服务费等收入

占比总营业收入比例约 40%左右。 

（2）结合你公司“大屏生态商业模式”、乐融致新业务模式及产品定价方式

等，说明丧失乐融致新控制权对公司视频、乐视云等业务的具体影响； 

企业回复： 

1、乐融致新与上市公司之间业务往来 

乐融致新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会员收入（分成支出）、广告收入、服务费收

入等交易内容，2017 年和 2018 年上半年各项交易内容发生额情况如下：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上市公司主体 交易内容 2017 年度发生额 2018 年 1-6 月发生额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 
会员收入 1,445,224,946.54 7,348,416.74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 
广告及租赁收入 16,126,575.07 7,018,945.71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服务费收入 120,818,689.47 110,580,788.60 

重庆乐视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利息收入 1,440,833.34 -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上市公司主体 交易内容 2017 年度发生额   2018 年 1-6 月发生额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 
会员分成支出 1,164,533,810.40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成本 2,609,866.46 76,675.75 

西藏乐视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采购货物成本 -  749,165.45 

2、对合作模式影响 

内容服务合作方面：2017 年以前，乐视网内容服务与乐融致新电视业务采取

绑定运营模式；2017 年初公司实施开放生态战略，引入了芒果、华数等内容供

应商；随后因乐视网内容服务受到资金影响而大幅减少了版权采购，乐融致新进

一步引入了腾讯视频等内容供应商。 

技术服务合作方面：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乐视云与乐融致新的合作按照宽带

实际使用量及主机租赁情况结算，合作模式未发生过变化。 

根据目前实际情况，不存在因出表而直接导致公司的业务经营及上市公司与

乐融致新的合作模式发生根本变化，但存在因乐视网持有乐融致新股权比例变更

后，双方合作模式进一步调整的可能。 

（3）结合以乐融致新股权质押情况、你公司的预计偿付能力等，核实说明

你公司所持乐融致新股权是否存在被处置的风险； 

1、乐视网已质押乐融致新股权背景情况 

2017 年 11 月，天津嘉睿向乐融致新借款 5 亿元、向乐视网借款 12.9 亿元，

借款期限为 1 年，借款利率为 10%，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017 年 11 月，融创房地产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 30 亿元。 



 

上市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极为困难，举步维艰，公司目前整体资金安排存在较

大困难，公司存在较大的偿债风险及无法按时兑付的风险。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要求贾跃亭先生对其造成的上市公司关联债务问题负责，

责成贾跃亭先生及其关联方以现金或其所持股权和资产，切实解决其对上市公司

构成的实际债务，尽最大可能保障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但截

至目前，非上市体系债务处理小组的解决计划中，并未通过现金方式偿还，基本

以债权转让、资产处置等方式来抵消非上市体系对上市公司的现有债务。上市公

司短期无法获得现金支持，因资金缺乏导致的上市公司经营困境并不能直接、有

效解除。 

2、乐融致新股权被处置的风险 

截止目前，公司已将所持的乐融致新股权质押，如若公司因无法按时偿还债

务导致质押股权被依法通过公开拍卖等方式进行处置，公司持有乐融致新股权比

例将降低。 

（4）请充分提示乐融致新出表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风险 

企业回复： 

此前上市公司已多次公告提示风险：2018 年 9 月 25 日至 27 日，公司披露《关

于控股子公司司法拍卖成交确认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8-142）、《澄

清公告》（公告编号：2018-143）、《关于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5）、《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146）等。 

根据上述（1）至（3）问题回复，如若乐融致新出表后，对上市公司影响如

下： 

①对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影响 

2017 年及 2018 年上半年，乐融致新为乐视网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上市公司持有其 40.31%股权。根据 2017 年及 2018 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合并范围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stockCode=300104&announcementId=1205475702&announcementTime=2018-09-27%2020:09


 

与乐融致新各项财务数据指标显示：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上半年 2017 年 2018 年上半年 

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乐融致新 

营业收入（万元） 702,521.58 100,441.00 411,661.72 41,244.3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万元） 
-1,387,804.48 -110,390.64 -576,402.46 -31,302.68 

净利润（万元） -1,818,430.75 -130,852.55 -576,402.46 -31,302.68 

总资产（万元） 1,789,764.91 1,700,803.37 664,782.82 672,559.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万元） 
66,298.70 -47,651.33 -181,823.80 -220,388.37 

所有者权益（万元） -66,648.84 -205,521.80 -181,823.80 -220,388.37 

 

结合本次最终拍卖成交金额及乐融致新自身财务状况，出表后对上市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净资产产生一定影响，但考虑到年度计提减值、经营性亏损等情况，

经审计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净资产仍存在为负的风险。 

乐融致新出表对上市公司现金流量无直接影响，处置日之后产生的净利润及

现金流量将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②会计处理方式调整 

如若乐融致新出表后，公司预计仍对其具有重大影响，则对乐融致新的股权

投资成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以丧失控制权日

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

有关规定，以及参考《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和证监会《上市公

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09 年第二期的有关规定，对处置股权取得的

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购买日

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结合乐融致新控制权变更时点

的实际情况，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或视同权益性交易处理计入资本公

积。 

③对上市公司业务模式的影响 

对于业务方面，根据目前实际情况，不存在因出表而直接导致公司的业务经

营及上市公司与乐融致新的合作模式发生根本变化，但存在未来双方因经营情况

变化进一步调整合作模式的可能。 



 

2017 年及 2018 年上半年乐融致新与上市公司（乐视网及其他控股子公司）

间发生的主要往来款情况如下： 

主要往来款项 2017 年 2018 年上半年 

乐视网及其他控股子公司应收乐融致新款项（万元） 271,069.46 217,860.83 

乐视网及其他控股子公司应付乐融致新款项（万元） 2,573.68 1,493.10 

注：1、应收款项包含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应付款项包含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 

2、2017 年和 2018 年上半年应收乐融致新款项余额主要因 2016 年通过乐融致新投资 TCL 电子控股有限公

司形成的 19 亿余元借款所致。 

 

公司目前无法准确判断未来可能与乐融致新发生的交易情况及涉及金额规

模，公司将严格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4 月）等

有关法规规定，履行必要的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同时，董事会、监事会在审议

关联交易时，会重点关注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及财务状况，避免资金占用情况的发

生。 

二、问题 2: 你公司通过乐融致新新设乐融云联。你公司对我部 2018 年 9月

7 日的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8】第 381 号）回函中，未对“乐融云联的技

术和人员是否来源于乐视云”予以回复。公开资料显示，乐融云联董事长袁斌目

前担任你公司副总经理兼联席 CTO，乐融云联法定代表人、董事兼经理孙彬曾

在乐视云任职，请你公司结合上述公开资料核实说明乐视云联的技术和人员是

否来源于乐视云。 

企业回复： 

根据公司 2018 年 9 月 7 日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8】第 381 号）回函，

乐融云联成立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受上市公司控制，成立至今未开展任何业务。 

1、乐融云联、乐视云、乐视网高管及董事会构成关系 

乐融云联—尚未形成招聘入职员工，根据查询公开信息显示，高级管理人员

-经理仅孙彬先生，董事会由袁斌先生、刘淑青女士、孙彬先生组成，其中袁斌

先生为董事长。 

乐视云—根据查询公开信息显示，乐视云高级管理人员-经理为杨永强，董事

会由周一波先生、杨永强先生、吴亚洲先生担任，其中杨永强先生担任董事长。 



 

乐视网—截止目前，刘淑青女士、袁斌先生、张巍先生、白冰先生担任乐视

网高级管理人员，孙彬先生未在上市公司及乐视云担任任何管理职务；董事会成

员由刘淑青女士、张昭先生、李宇浩先生、郑路先生、王雷让先生组成。 

2、不存在乐视云分拆（或提供）技术、人员设立乐融云联的情形 

鉴于乐融云联成立至今仅约 1 个月，尚未形成技术或其他管理人员入职；就

“孙彬曾在乐视云任职”说法，属其个人任职选择，且孙彬先生未曾在上市公司

和乐视云担任法定高管，其个人离职、任职无需经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乐融云联

设立初衷主要服务于智能家居领域，与乐视云业务定位不同；乐融云联未与乐视

云达成任何技术转让或授权协议，且乐融云联尚未开展业务，未应用任何技术或

知识产权。 

因此，不存在乐视云分拆（或提供）技术、人员设立乐融云联的情形。 

三、问题 3：请结合乐融致新出表、新设乐融云联等事项以及相关业务规划，

核实说明上市公司的核心资产、核心技术及人员是否流失，是否会导致上市公

司“空壳化”。 

企业回复： 

1、司法拍卖未影响上市公司持有乐融致新股权比例 

本次乐视控股持有乐融致新注册资本被司法拍卖完成后，天津嘉睿持有乐融

致新注册资本比例提升为 46.0507%，乐视网持有乐融致新注册资本比例仍为

36.4046%不变。上市公司拥有乐融致新注册资本比例结构及拥有的股东权利未发

生变化。 

2、除终端相关业务外，其他固有业务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 

如若经审计后，乐融致新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处置日之后乐

融致新产生的终端相关的资产、负债、净利润及现金流量将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但上市公司固有的广告、会员及发行、技术服务等收入仍在在合并范围内，该部

分业务对应的资产、已签署劳动合同技术和管理人员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 



 

乐融致新出表后对上市公司业务、财务等影响详见问题 1 回复。 

3、设立乐融云联与上市公司业务无冲突 

根据问题 2 回复，乐融云联于 2018 年 9 月 4 日设立，鉴于设立时间仅约一

个月，仍未制定翔实的业务规划，亦尚未开展业务。设立乐融云联的初衷是围绕

乐融云联直接控股股东暨乐融致新核心业务－开发和生产互联网智能电视及其

他家庭场景下的智能设备，乐融云联将专注于开发家庭物联网相关的基础云平台，

为其提供解决方案和产品，开展智慧社区、智能家居相关业务。 

结合此前问询函回复，乐融云联与乐视云不存在场所、设备、人员共用情形，

也不存在乐视云分拆（或提供）技术、人员设立乐融云联的情形。 

4、技术人员流失系非上市体系流动性风波影响导致 

自 2017 年，上市公司受非上市体系流动性风波影响，流动资金和公司市场

声誉双双受损，造成上市公司人员流动频率较大，公司现任管理层会尽力保障员

工利益，减小此种情况下人员流动频率。 

基于上述分析，上市公司不因前述“乐融致新出表、设立乐融云联”事项存

在“空壳化”问题。 

四、问题 4：近日，媒体报道天津嘉睿通过拍卖获得乐融致新及乐视影业股

权，并称孙宏斌将全面接手乐视。 

（1）说明公司主要参股、控股子公司股权、其它核心资产的质押情况，包

括质权人、主债务金额、债务到期日，并结合你公司的偿债能力说明是否存在

上述资产被处置的风险； 

企业回复： 

截止目前，经查询公开信息显示，公司主要参股、控股子公司股权被质押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权质押情况  

质权人  质押人 出质物  金额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
司 

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乐视网 47.21% 
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给乐视网 12.9 亿元。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

（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他金融

机构 

乐视网 40.3118% 

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给乐视网 12.9 亿元；融创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30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银行及金

融机构贷款。 

如若公司无法按时偿还上述涉及债务，存在质押资产被依法处置的风险。 

此外，根据《2018 年半年报》显示受限资产情况为：报告期末货币资金

余额中冻结款项 117,852,358.55 元；应收账款中 84,387,819.00 元有追索权的保

理业务金额受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价值 35,445,500.76 元的股权已被司法

冻结，长期股权投资中子公司股权价值 1,908,800,123.88 元的股权已被司法冻

结。 

截止目前，公司主要参股、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乐视网持股比例  执行法院  执行通知书文号  原告  

重庆乐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701 号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财富（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55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701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151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新媒体文化（天津）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执保 3417 号 未获取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执保 3416 号 未获取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执保 3414 号 未获取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执保 3415 号 未获取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乐视流媒体广告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151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原创（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55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58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62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61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云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55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58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62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61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151 号 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云计算有限公司 

乐视网 47.2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151 号 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 47.2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京 01 财保 63 号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网 47.21%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乐视网 40.3118%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京 01 财保 63 号 汇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网 40.3118%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商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网 9%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151 号 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 9%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 

乐视网 6.47%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151 号 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 6.47%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电子商务（北京）有限公司 

乐视网 1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151 号 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 15%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益动思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视网 13.33%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151 号 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62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61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55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54358 号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音乐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 

乐视网 1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151 号 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 15%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创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乐视网 8.75%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17）京 0105 民初 60151 号 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 8.75%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喜悦娱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网 4.55%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阳市乐视花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智驿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乐视网 16.89%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乐融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霍尔果斯乐视新生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网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乐视网 51%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乐视网（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乐视网 10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18）京 03 财保 162 号 德清凯佼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1、以上列表统计信息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北京市工商网系统为官方输出口径； 

2、由于输出口径的限制，以上信息可能存在滞后性； 

3、由于公司注册地址和实际经营地址不同，存在接收法院传票不及时或滞后情况，故部分案件至今未获取原告信息； 

4、股权冻结及账户冻结均为司法协助行为，由执行法院向注册地工商局及开户银行寄发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进行股权冻结及账户冻结。公司仅在案件开庭审理且法院主动

寄发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后才能知晓我司资产冻结情况。鉴于我司目前诉讼情况，执行法院基本未向我司实际经营地址寄发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公司对所有的冻结情况未能全
部及时的获取。因此，上述冻结信息均从工商网站系统及银行系统查询，可能存在滞后性及不完整性。



 

（2）结合本次拍卖前后乐视影业的股权结构情况，核实说明本次拍卖对你

公司的影响； 

企业回复： 

上市公司未持有乐视影业股权，本次乐视影业股权拍卖对上市公司无影响。 

（3）请澄清说明“孙宏斌将全面接手乐视”是否属实，你公司是否收到孙宏

斌及其关联方的投融资、资产整合等化解债务危机的援助方案或计划，如有，

请披露具体情况。 

企业回复：  

2018 年 9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澄清公告》（公告编号：2018-143），就媒

体报道“孙宏斌全面接手乐视”进行澄清。 

上市公司未收到孙宏斌先生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票及投融资、资产整合等

化解公司债务危机的方案或计划。 

五、问题 5：你公司于 2018 年 9月 19 日披露贾跃亭所持部分股权被解除质

押、因质押违约将被处置等公告。 

请你公司、贾跃亭：（1）核实说明贾跃亭所持股份被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该部分股权被解除质押后的处置方式； 

企业回复： 

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向贾跃亭先生发送邮件，问询有关公司收到《关

于贾跃亭名下“乐视网”质押股份处置通知函》及 9 月 14 日贾跃亭先生股票被

解质押 13,652 万股相关事宜。 

贾跃亭先生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邮件回复内容如下： 

“国泰君安发送的《关于贾跃亭名下“乐视网”质押股份处置通知函》本人
于 9 月 18日已经收到，国泰君安拟于 2018 年 9月 13 日起的 90个自然日内通过
司法可售冻结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处置本人质押的标的证券股份。由于



 

股票的司法处置无需提前通本人，所以本人无法预先获得处置信息。如本人得到
券商处置完成通知，会第一时间告知上市公司相关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 9 月 14 日本人股票被解质押 13652 万股的情况，经与民生信托核实，
本部分股票质押状态的变化为配合司法处置的相关操作。目前该部分股票为冻结
可售状态，显示为未质押股份但民生信托仍享有质权，处置所得金额优先偿还民
生信托的相关债务。截至今天进一步的处置安排及时间本人尚未得到任何通知，
如有更新的消息会尽快通知公司。” 

（2）核实说明贾跃亭所持股份的处置是否会造成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以

及可能对你公司股价产生的影响，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企业回复： 

公司股票近期波动幅度较大：因 2018 年 8 月 30 日、31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

盘价格累计涨幅达到 20.00%以上，9 月 3 日、4 日、5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累计涨幅达到 20.00%以上，公司 9 月 6 日发布《停牌核查公告》（公告编号：

2018-132）；因 2018 年 9 月 17 日、18 日、1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 20.00%以上，公司 9 月 19 日发布《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

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8）；因 2018 年 9 月 25 日、26 日、27 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00%以上，公司 9 月 27 日发布《关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6）。 

根据公司已披露信息，贾跃亭先生持有股票存在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被司法处置的风险，公司无法预知、判断前述被处置行为对未来股价的影响。 

公司提醒各位投资者如下风险： 

1、贾跃亭先生所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已触及协议约定的平仓线，且贾跃

亭先生所有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均已违约，贾跃亭先生持有公司股票的处置进度

一定程度受其股票质押、冻结状态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的风险。 

2、2018 年 9 月 14 日和 21 日，贾跃亭先生所持公司 13,652 万股、616.11 万

股分别解质押，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和 0.15%。根据贾跃亭先生邮件信息

表述，13,652 万股“处置所得金额优先偿还民生信托的相关债务”；616.11 万股



 

为国泰君安通过司法可售冻结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拟处置的部分股份。 

3、公司 2018 年 9 月 28 日收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贾跃亭名下“乐

视网”质押股份处置情况的邮件通知，国泰君安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通过司法可

售冻结二级市场竞价方式处置了贾跃亭名下质押的 281.52 万股乐视网股票。此

次处置为国泰君安通过司法可售冻结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处置进展。 

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 2018 年 9

月 28 日，贾跃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减少 833.40 万股。 

截止 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司控股股东贾跃亭先生持有公司 101,142.7716 万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5.35%，其中 87,685.8714 万股已质押；101,142.7716 万股

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冻结。 

4、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 2018

年 9 月 28 日，贾跃亭先生兄弟贾跃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减少 874.05 万股。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   


